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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
、
前
言	

在
新
竹
佛
教
三
百
年
來
的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除
了
信
仰
的
層

面
與
信
仰
場
所
的
相
關
介
紹
之
外
，
有
關
佛
學
思
想
現
代
學
術

研
究
的
概
況
，
又
是
如
何
？
是
值
得
介
紹
的
。
因
為
新
竹
不
但

有
臺
灣
第
一
義
學
高
僧
印
順
導
師
（
一
九○

六—

二○
○

五)

，
也
有
聞
名
國
際
的
佛
教
哲
學
家
傅
偉
勳
教
授
（
一
九
三
三—

一
九
九
六
）
，
更
有
戰
後
享
譽
全
臺
佛
教
界
數
十
年
的
重
量
級

在
地
佛
教
學
者
李
世
傑
（
一
九
一
九—

二○
○

三
）
。

可
是
，
在
現
有
的
新
竹
市
相
關
的
著
作
及
大
量
論
述
中
，

從
未
有
關
這
位
新
竹
在
地
佛
教
大
學
者
李
世
傑
的
相
關
介
紹
。

本
文
此
處
所
選
定
的
在
地
佛
教
學
者
標
準
是
，
確
曾
在
新
竹
市

出
生
，
十
五
歲
以
前
，
也
都
在
新
竹
市
居
住
與
求
學
，
才
稱
之

為
在
地
佛
教
學
者
。
而
本
文
所
將
要
介
紹
的
，
就
是
這
位
對
新

竹
市
民
眾
多
數
，
仍
很
陌
生
的
佛
教
學
者
李
世
傑
。

貳
、
戰
後
與
李
世
傑
佛
學
譯
述
相
關
的
臺

灣
現
代
佛
學
研
究
史
概
述

李
世
傑
在
戰
後
出
版
的
第
一
本
譯
著
，
是
他
與
當
時
臺

大
哲
學
系
教
授
巴
壺
天
（
一
九○

四—

一
九
八
七
）
合
譯
，
前

日
本
東
京
帝
國
大
學
名
教
授
木
村
泰
賢
（
一
八
八
一—

一
九
三

）
原
著
的
《
人
生
的
解
脫
與
佛
教
思
想
》
（
臺
北
：
協
志
工
業

叢
書
）
，
時
間
是
一
九
五
八
年
。
第
二
本
譯
著
，
是
他
獨
譯

的
近
代
日
本
世
界
聞
名
的
禪
學
大
師
木
大
拙
（
一
八
七○

—

一
九
六
六
）
原
著
《
佛
教
禪
學
入
門
》
（
臺
北
：
協
志
工
業
叢

書
）
，
時
間
在
一
九
七○

年
。

至
於
他
自
己
寫
作
出
版
的
佛
學
著
作
，
是
《
中
國
佛
教
思

想
史
（
上
卷
）
：
漢
魏
兩
晉
南
北
朝
佛
教
思
想
史
》(

臺
北
：
臺

灣
佛
教
月
刊
社)

，
時
間
是
在
一
九
六
四
年
。

而
當
時
還
是
處
於
戰
後
強
烈
去
日
本
佛
教
影
響
的
時
代
，

為
何
他
會
從
事
此
一
翻
譯
？
以
及
他
何
以
出
版
《
中
國
佛
教
思

想
史
（
上
卷
）
：
漢
魏
兩
晉
南
北
朝
佛
教
思
想
史
》
一
書
？
相

關
的
時
代
佛
教
學
術
研
究
究
竟
真
相
為
何
？
以
下
，
本
文
也
就

此
疑
問
，
進
行
相
關
的
戰
後
臺
灣
現
代
佛
教
學
術
史
發
展
的
簡

李
世
傑
享
譽
全
臺
的
多
面
向

  

佛
學
譯
述
與
相
關
翻
譯
（
上
）

江
燦
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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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介
紹
：

戰
後
臺
灣
地
區
，
在
整
個
戒
嚴
時
期
（
一
九
四
九—

一
九
八
七
）
，
可
作
為
現
代
性
佛
教
學
術
研
究
典
範
的
薪
火

相
傳
最
佳
例
證
，
  1
從
大
陸
到
臺
灣
胡
適
（
一
八
九
一—

一
九
六
二
）
禪
學
研
究
的
開
展
與
爭
辯
史
之
相
關
歷
程
解
說
。

此
因
戰
後
臺
灣
佛
教
學
術
的
發
展
，
基
本
上
是
延
續
戰
前

日
本
佛
教
學
術
的
研
究
的
學
風
和
方
法
學
而
來
。
而
這
一
現
代

的
學
術
潮
流
是
普
遍
被
接
受
的
，
這
與
戰
後
受
大
陸
佛
教
影
響

佛
教
界
強
烈
的
「
去
日
本
化
佛
教
」
趨
勢
恰
好
形
成
一
種
鮮
明

的
正
反
比
。

儘
管
當
時
在
來
臺
的
大
陸
傳
統
僧
侶
中
，
仍
有
部
份
人
士

對
日
本
學
界
出
現
的
「
大
乘
非
佛
說
」
觀
點
，
極
力
排
斥
和
辯

駁
，
  2
甚
至
出
現
利
用
中
國
佛
教
會
的
特
殊
威
權
對
付
同
屬
教

內
佛
教
知
識
僧
侶
的
異
議
者
（
如
留
日
僧
圓
明
的
被
封
殺
事
件

即
是
著
名
的
例
子
）
。
  3
但
是
不
論
贊
成
或
反
對
的
任
何
一
方

，
都
沒
有
人
反
對
開
始
學
習
日
文
或
大
量
在
刊
物
上
刊
載
譯
自

日
文
佛
學
書
刊
的
近
代
研
究
論
文
。

這
種
情
況
的
大
量
出
現
，
顯
示
當
代
佛
教
學
術
現
代
化

的
治
學
潮
流
，
足
以
衝
破
任
何
傳
統
佛
教
思
維
的
反
智
論
者
或

保
守
論
者
。
具
體
的
例
子
之
一
，
就
是
印
順
（
一
九○

六—

二○
○

五
）
門
下
最
傑
出
的
學
問
僧
人
演
培
（
一
九
一
七—

一
九
九
六
）
，
不
但
是
為
學
習
佛
學
日
文
才
從
香
港
來
到
臺
灣

新
竹
靈
隱
寺
，
並
且
他
才
初
習
佛
學
日
文
不
久
之
後
，
就
迅

速
譯
出
戰
前
日
本
著
名
佛
教
學
者
木
村
泰
賢
（
一
八
八
一—

一
九
三○

）
的
《
大
乘
佛
教
思
想
論
》
（
一
九
五
四
）
，
並
加

以
出
版
。

然
而
，
戰
後
偏
安
於
臺
灣
地
區
的
佛
教
學
術
界
，
其
學
術

研
究
的
業
績
，
雖
有
印
順
傑
出
研
究
出
現
，
但
僅
靠
這
種
少
數

的
例
外
，
仍
缺
乏
讓
國
際
佛
學
界
普
遍
性
承
認
的
崇
高
聲
望
和

雄
厚
實
力
，
加
上
當
時
來
臺
的
多
數
大
學
院
校
、
或
高
等
研
究

機
構
的
人
文
社
會
學
者
，
仍
帶
有
「
五
四
運
動
」
以
來
濃
厚
的

反
迷
信
和
反
宗
教
的
科
學
至
上
論
學
風
，
因
此
不
但
公
立
大
學

的
校
區
嚴
禁
佛
教
僧
尼
入
內
活
動
，
相
關
佛
教
現
代
化
的
學
術

研
究
，
也
不
曾
在
正
式
的
高
等
教
育
體
系
裡
被
普
遍
接
納
或
承

認
。

唯
一
的
例
外
，
是
由
新
擔
任
南
港
中
央
研
究
院
的
院
長
胡

適
博
士
，
所
展
開
的
中
古
時
代
中
國
禪
宗
史
的
批
判
性
研
究
，

不
只
其
學
術
論
點
曾
透
過
新
聞
報
導
，
廣
泛
地
傳
播
於
臺
灣
社

會
的
各
界
人
士
，
連
一
些
素
來
不
滿
胡
適
批
判
論
點
的
臺
灣
佛

教
僧
侶
和
居
士
們
，
也
開
始
藉
此
互
相
串
連
和
大
量
撰
文
反
駁

胡
適
的
否
定
性
觀
點
，
其
中
某
些
態
度
激
烈
者
，
甚
至
以
譏
嘲

和
辱
罵
之
語
，
加
諸
胡
適
身
上
或
其
歷
來
之
作
為
。
 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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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後
，
又
由
於
胡
適
和
日
本
著
名
的
國
際
禪
者
鈴
木
大
拙

兩
人
，
於
一
九
五
三
年
間
在
美
國
夏
威
夷
大
學
的
相
關
刊
物
上

，
曾
有
過
針
鋒
相
對
的
禪
學
辯
論
，
更
使
反
胡
適
者
找
到
強
有

力
的
國
際
同
情
者
，
於
是
趁
此
機
緣
，
鈴
木
大
拙
的
多
種
禪
學

相
關
著
作
，
也
開
始
被
大
量
翻
譯
和
暢
銷
於
臺
灣
的
知
識
階
層

之
中
，
且
風
行
臺
灣
地
區
多
年
，
影
響
至
為
深
遠
。
  5
因
此
，

胡
適
和
鈴
大
拙
兩
人
，
都
對
戰
後
臺
灣
教
界
的
禪
學
思
想
認
知

，
曾
發
生
了
幾
乎
不
相
上
下
的
衝
擊
和
影
響
。
  6 

另
一
方
面
，
必
須
注
意
的
，
是
胡
適
的
這
種
處
處
講
證
據

的
治
學
方
式
，
在
佛
教
界
同
樣
擁
有
一
些
同
道
。
他
們
不
一
定

完
全
贊
同
胡
適
對
佛
教
的
批
判
，
但
是
不
排
斥
以
客
觀
態
度
來

理
解
佛
教
的
歷
史
或
教
義
。
而
其
中
堅
決
遵
循
胡
適
禪
宗
史
研

究
路
線
的
是
楊
鴻
飛
。
他
在
一
九
六
九
年
五
月
，
投
稿
《
中
央

日
報
》
，
質
疑
錢
穆
（
一
八
九
五—

一
九
九○

）
在
演
講
中
對

胡
適
主
張
《
六
祖
壇
經
》
非
惠
能
所
作
的
批
判
，
  7
因
而
引
起

臺
灣
地
區
戰
後
罕
見
的
關
於
《
六
祖
壇
經
》
作
者
究
竟
是
誰
﹖

是
神
會
或
惠
能
的
熱
烈
筆
戰
。

不
過
，
一
九
六
九
年
在
臺
灣
展
開
的
那
場
禪
學
大
辯
論

，
主
要
的
文
章
，
都
被
張
曼
濤
（
一
九
三
三—

一
九
八
一
）
收

在
《
六
祖
壇
經
研
究
論
集
》
（
臺
北
：
大
乘
文
化
出
版
社
，

一
九
七
六
）
，
列
為
由
他
主
編
的
「
現
代
佛
教
學
術
叢
刊
」

一
百
冊
中
的
第
一
冊
。
而
張
曼
濤
本
人
也
是
參
與
辯
論
的
一
員

。
  8
他
在
首
冊
的
〈
本
集
編
輯
旨
意
〉
中
，
曾
作
了
相
當
清
楚

的
說
明
。
尤
其
在
前
二
段
對
於
胡
適
的
研
究
業
績
和
影
響
，
極

為
客
觀
而
深
入
，
茲
照
錄
如
下
：

《
六
祖
壇
經
》
在
我
國
現
代
學
術
界
曾
引
起
一
陣

激
烈
諍
論
的
熱
潮
，
諍
論
的
理
由
是
：
「
《
壇
經

》
的
作
者
究
竟
是
誰
﹖
」
為
什
麼
學
術
界
對
《
壇

經
》
會
發
生
這
麼
大
的
興
趣
，
原
因
是
《
壇
經
》

不
僅
關
係
到
中
國
思
想
史
上
一
個
轉
換
期
的
重
要

關
鍵
，
同
時
也
是
佛
教
對
現
代
思
想
界
一
個
最
具

影
響
力
的
活
水
源
頭
。
它
代
表
了
中
國
佛
教
一
種

特
殊
本
質
的
所
在
，
也
表
現
了
中
國
文
化
，
或
者

說
中
國
民
族
性
中
的
一
份
奇
特
的
生
命
智
慧
。
像

這
樣
一
本
重
要
的
經
典
，
當
有
人
說
，
它
的
作
者

並
不
是
一
向
所
傳
說
的
六
祖
惠
能
，
那
當
然
就
要

引
起
學
術
界
與
佛
教
界
的
軒
然
大
波
了
。
這
便
是

近
四
十
年
來
不
斷
繼
續
發
生
熱
烈
討
論
的
由
來
，

我
們
為
保
存
此
一
代
學
術
公
案
的
真
相
，
並
為
促

進
今
後
佛
教
各
方
面
的
研
究
，
乃
特
彙
集
有
關
論

述
，
暫
成
一
輯
。
列
為
本
叢
刊
之
第
一
冊
。

（2）
胡
適
先
生
是
此
一
公
案
的
始
作
俑
者
，
雖
然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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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意
見
，
並
不
為
大
多
數
的
佛
教
有
識
之
士
所
接

受
，
但
由
於
他
的
找
出
問
題
，
卻
無
意
中
幫
助
佛

教
的
研
究
，
向
前
推
展
了
一
步
，
並
且
也
因
是
引

起
了
學
術
界
對
《
壇
經
》
廣
泛
的
注
意
，
設
非
胡

先
生
的
一
再
強
調
，
則
今
天
學
術
界
恐
怕
對
《
壇

經
》
尚
未
如
此
重
視
，
故
從
推
廣
《
壇
經
》
予
社

會
人
士
的
認
識
而
言
，
我
們
仍
認
胡
適
先
生
的
探

討
厥
為
首
功
，
故
本
集
之
編
，
為
示
來
龍
去
脈
及

其
重
要
性
起
見
，
乃
將
胡
先
生
有
關
《
壇
經
》
之

論
述
，
列
為
各
篇
之
首
。
  9 

從
張
曼
濤
的
說
明
，
可
以
看
出
一
九
六
九
年
的
《
六
祖
壇

經
》
辯
論
，
正
反
雙
方
，
都
是
接
著
胡
適
研
究
的
問
題
點
而
展

開
的
。
這
一
先
驅
性
的
地
位
，
是
無
人
可
以
取
代
的
！
但
這
場

辯
論
的
展
開
，
已
在
胡
適
逝
世
後
的
第
七
年
了
。

所
以
，
雖
然
胡
適
本
人
在
一
九
六
二
年
春
天
，
即
已
病
逝

於
臺
灣
，
但
其
禪
學
研
究
所
點
燃
的
巨
大
學
術
諍
辯
的
烈
火
，

依
然
繼
續
在
佛
教
界
熊
熊
地
燃
燒
著
。

而
印
順
的
《
中
國
禪
宗
史
》
（
臺
北
：
正
聞
出
版
社
，

一
九
七
一
）
一
書
，
就
是
因
為
那
場
因
胡
適
禪
學
研
究
論
點
所

激
起
的
諍
辯
，
所
引
發
的
最
新
研
究
成
果
。
日
本
大
正
大
學
在

其
頒
授
文
學
博
士
學
位
的
〈
審
查
報
告
書
〉
，
其
最
後
的
結
語

是
這
樣
的
：

本
論
文
對
舊
有
的
中
國
禪
宗
史
將
可
以
促
成
其
根

本
而
全
面
的
更
新
。
於
是
，
本
論
文
的
問
世
對
於

學
術
界
貢
獻
了
一
部
而
卓
越
的
精
心
創
作
。
  10 

這
也
是
二
十
世
紀
以
來
，
唯
一
以
禪
宗
史
研
究
，
獲
頒
日

本
博
士
學
位
和
擁
有
如
此
高
評
價
的
國
人
著
作
。
可
以
說
，
由

胡
適
發
掘
新
史
料
和
提
出
新
問
題
開
始
，
經
過
了
將
近
半
個
世

紀
，
才
有
了
如
此
卓
越
的
研
究
成
果
。
播
種
者
胡
適
和
收
穫
者

印
順
，
都
各
自
扮
演
了
重
要
的
角
色
。

當
然
，
張
曼
濤
和
印
順
兩
者
的
學
術
貢
獻
，
並
不
只
在
上

述
的
中
國
禪
宗
史
研
究
的
文
獻
編
輯
和
專
書
論
述
這
一
點
業
績

而
已
。事

實
上
，
張
曼
濤
於
一
九
七
四
年
，
在
中
國
佛
教
會
的
道

安
（
一
九○

七—

一
九
七
七
）
大
力
支
持
之
下
，
曾
克
服
巨
大

文
獻
資
訊
的
艱
難
，
而
彙
編
出
《
中
華
民
國
六
十
年
來
佛
教
論

文
目
錄
》
，
蒐
錄
相
關
資
料
達
十
五
萬
七
千
多
筆
，
並
附
有
索

引
和
相
關
作
者
查
詢
線
索
，
是
其
在
一
九
七
八
年
彙
編
和
出
版

「
現
代
佛
教
學
術
叢
刊
」
的
重
要
前
期
預
備
工
作
。
至
於
他
在

大
谷
大
學
的
碩
士
論
文
《
涅
槃
思
想
研
究
》
（
臺
北
：
大
乘
文

化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九
一
年
）
，
也
是
戰
後
臺
灣
關
於
印
度
佛
教

思
想
史
現
代
性
學
術
研
究
的
上
乘
之
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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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過
，
戰
後
最
優
秀
的
關
於
印
度
佛
教
唯
識
學
思
想
的
現

代
性
學
術
研
究
論
述
，
是
來
自
南
臺
灣
的
葉
阿
月
（
一
九
二
八

—
二○

○

九
）
。
她
曾
於
戰
後
初
期
，
受
教
於
高
執
德
的
「
延

平
佛
學
院
先
修
班
」
。
其
後
，
因
高
執
德
橫
遭
「
白
色
恐
怖
」

下
的
政
治
冤
獄
而
慘
遭
槍
決
（
一
九
五
五
）
，
葉
阿
月
深
感
內

疚
，
  11
為
報
師
恩
，
特
矢
志
前
往
高
執
德
昔
日
留
日
時
期
的
駒

澤
大
學
深
造
，
專
攻
唯
識
學
，
於
一
九
六
三
年
畢
業
。
其
後
，

考
入
東
京
大
學
印
度
哲
學
研
究
所
，
於
一
九
六
六
年
，
以
〈
中

邊
分
別
論
三
性
說
之
研
究
：
以
真
實
品
為
中
心
〉
的
畢
業
論
文

，
獲
頒
碩
士
學
位
。
這
是
歷
來
第
一
次
由
臺
籍
本
土
佛
教
學
者

，
獲
日
本
公
立
佛
學
研
究
所
頒
授
關
於
印
度
唯
識
學
研
究
碩
士

學
位
的
現
代
性
專
業
學
術
論
述
。

受
此
鼓
舞
，
於
是
，
同
年
（
一
九
六
六
）
春
末
，
葉
阿

月
再
入
同
校
的
博
士
班
攻
讀
，
由
該
校
著
名
學
者
中
村
元(

一
九
一
二—

一
九
九
九)

親
自
指
導
，
並
於
一
九
七
二
年
以
〈

唯
識
學
に
お
け
る
空
性
說
の
特
色
〉
，
獲
頒
博
士
學
位
；
旋
即

返
臺
，
從
此
長
期
任
教
於
臺
灣
大
學
哲
學
系
。
  12
一
九
七
五
年

，
葉
阿
月
在
臺
出
版
其
日
文
版
《
唯
識
思
想
の
研
究
：
根
本
真

實
と
し
て
の
三
性
說
を
中
心
に
し
て
》
（
臺
南
：
高
長
印
書
局

）
一
書
，
是
其
生
平
學
術
論
述
的
最
高
峰
之
作
，
一
時
頗
獲
來

自
學
界
的
高
度
稱
譽
。
但
因
其
日
文
版
全
書
，
始
終
未
能
譯
成

中
文
出
版
，
且
其
生
平
，
雖
能
持
續
治
學
嚴
謹
，
但
孤
傲
難
處

、
中
文
論
述
又
非
其
所
長
，
所
以
終
其
一
生
，
都
未
能
產
生
巨

大
的
典
範
性
研
究
效
應
。
  13

至
於
印
順
的
現
代
性
大
量
佛
學
著
作
，
已
如
綜
合
佛
教
思

想
大
水
庫
般
地
，
在
當
代
華
人
的
佛
教
學
界
間
廣
為
流
傳
和
被

研
究
，
因
此
有
「
印
順
學
」
的
研
究
顯
學
現
象
，
正
在
當
代
佛

學
界
開
展
。
  14
此
外
，
他
對
「
人
間
佛
教
思
想
」
的
倡
導
與
推

廣
，
也
有
大
量
的
追
隨
者
出
現
。
但
，
在
此
同
時
，
來
自
不
同

立
場
的
教
界
批
判
者
，
也
相
繼
出
現
。
  15
所
以
，
這
是
正
在
發

展
中
的
未
定
型
但
非
常
重
要
的
思
想
傳
播
潮
流
，
值
得
今
後
繼

續
對
其
關
注
和
探
索
。

由
於
儒
佛
思
想
的
互
相
交
涉
，
長
期
以
來
，
即
是
研
究

中
國
思
想
史
的
主
要
傳
統
論
述
與
思
惟
內
涵
的
組
成
部
分
，

因
此
，
延
續
民
國
以
來
歐
陽
漸
、
梁
漱
溟
和
熊
十
力
以
來
的

儒
佛
思
想
的
相
關
論
述
傳
統
，
戰
後
以
熊
十
力
北
大
高
徒
自

居
的
牟
宗
三
（
一
九○

六—

一
九
九
五
）
其
人
，
不
同
於
馮

友
蘭
（
一
八
九
五—

一
九
九○

）
、
方
東
美
（
一
八
九
九—

一
九
七
七
）
、
唐
君
毅
（
一
九○

九—

一
九
七
八
）
和
勞
思
光

（
一
九
二
七-

）
四
者
的
佛
學
論
述
，
而
是
以
《
佛
性
與
般
若

》
（
臺
北
：
學
生
書
局
，
一
九
七
七
）
兩
巨
冊
（
這
是
牟
氏
受

印
順
相
關
佛
教
論
述
的
研
究
影
響
之
後
）
，
立
足
於
當
代
新
儒



17 李世傑享譽全臺的多面向佛學譯述與相關翻譯（上）

家
的
立
場
，
來
進
行
脫
歷
史
相
關
脈
絡
性
的
中
古
佛
學
精
義
的

新
解
與
新
判
教
的
自
我
建
構
。

因
此
，
嚴
格
而
論
，
牟
宗
三
這
兩
巨
冊
書
的
相
關
內
容
，

其
實
是
一
種
異
質
的
新
佛
教
思
想
體
系
的
現
代
書
寫
，
所
以
其

書
雖
能
在
析
論
時
，
邏
輯
推
論
相
當
精
嚴
、
和
在
進
行
相
關
概

念
詮
釋
時
，
也
表
現
得
相
當
深
刻
和
極
富
條
理
性
，
但
是
全
書

如
此
詮
釋
，
是
否
會
有
流
於
過
度
詮
釋
的
嫌
疑
？
以
及
是
否
能

與
原
有
歷
史
的
發
展
脈
絡
能
夠
充
分
符
應
？
卻
是
大
有
商
榷
餘

地
的
。
  16
但
無
論
如
何
，
牟
宗
三
的
此
一
《
佛
性
與
般
若
》
兩

巨
冊
的
全
書
內
容
，
仍
算
具
有
現
代
學
術
研
究
的
大
部
分
特
質

，
所
以
也
堪
稱
是
戰
後
臺
灣
現
代
佛
學
論
述
的
高
峰
成
就
之
典

範
著
作
之
一
。

戰
後
臺
灣
在
專
業
的
現
代
佛
學
研
究
期
刊
方
面
，
張
曼
濤

在
編
《
華
崗
佛
學
學
報
》
之
前
，
於
一
九
七
六
年
為
主
編
《
道

安
法
師
七
十
歲
紀
念
論
文
集
》
（
臺
北
：
獅
子
吼
月
刊
社
）
的

相
關
內
容
，
集
當
時
張
氏
所
邀
集
的
國
內
外
諸
多
著
名
學
者
所

合
刊
的
內
容
，
已
達
堪
與
現
代
型
國
際
專
業
佛
學
研
究
論
述
相

比
肩
的
最
高
水
平
。

此
後
，
不
論
張
曼
濤
所
編
的
《
華
崗
佛
學
學
報
》
或
釋
聖

嚴
的
中
華
佛
學
研
究
所
所
長
期
支
持
的
《
中
華
佛
學
學
報
》
，

其
研
究
主
題
內
容
的
多
元
性
與
豐
富
性
，
雖
有
高
度
成
長
，
但

，
若
要
論
其
是
否
有
專
業
性
的
重
要
突
破
表
現
，
則
包
括
《
中

華
佛
學
學
報
》
在
內
的
多
種
佛
學
研
究
學
報
，
可
以
說
從
未
在

超
越
過
一
九
七
六
年
出
版
《
道
安
法
師
七
十
歲
紀
念
論
文
集
》

時
的
最
高
水
平
。

以
上
這
些
戰
後
的
臺
灣
現
代
佛
學
研
究
發
展
時
間
，
是
與

底
下
將
要
論
述
的
李
世
傑
佛
學
著
作
、
翻
譯
、
教
學
課
程
，
是

息
息
相
關
的
。
而
他
當
時
所
扮
演
的
歷
史
角
色
又
是
如
何
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未
完
待
續
）

註
釋
:

 1.�
龔
雋
在
〈
胡
適
與
近
代
型
態
禪
學
史
研
究
的
誕
生
〉
一
文
中

提
到
：
﹁
如
果
我
們
要
追
述
現
代
學
術
史
意
義
上
的
禪
學
史

研
究
，
則
不
能
不
說
是
胡
適
開
創
了
這
一
新
的
研
究
典
範
。

」
見
龔
雋
，
《
中
國
禪
學
研
究
入
門
》(

上
海
：
復
旦
大
學
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○

九)

，
頁
七-

八
。

 2.�
闞
正
宗
，
《
重
讀
臺
灣
佛
教
：
戰
後
臺
灣
佛
教(

正
篇)

》(

臺
北
：
大
千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○

四)

，
頁
一
四○

-

一
五
二
。

 3.�
闞
正
宗
，
《
重
讀
臺
灣
佛
教
：
戰
後
臺
灣
佛
教(

正
篇)

》
，

頁
一
四
八-

一
六
九
。

 4.�
樂
觀
法
師
曾
特
編
輯
，
《
闢
胡
說
集
》
（
緬
甸
：
緬
華
佛
教

僧
伽
會
，
民
國
四
十
九
年
六
月
）
，
在
其
〈
引
言
〉
有
如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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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
烈
批
胡
之
語
：
﹁
查
胡
適
他
原
本
是
一
個
無
宗
教
信
仰
者

，
在
四
十
年
前
，
他
主
張
科
學
救
國
，
與
陳
獨
秀
領
導
五
四

運
動
，
打
倒
『
孔
家
店
』
，
破
除
迷
信
，
即
本
此
反
宗
教
心

理
，
現
刻
，
他
對
《
虛
雲
和
尚
年
譜
》
居
然
公
開
提
出
異
議

，
若
說
他
沒
有
破
壞
佛
教
作
用
，
其
誰
信
歟
？
分
明
是
假
借

「
考
據
」
之
名
，
來
作
謗
佛
、
謗
法
、
謗
僧
勾
當
，
向
青
年

散
播
反
宗
教
思
想
毒
素
，
破
壞
人
們
的
佛
教
信
心
，
一
經
揭

穿
，
無
所
遁
形
，
…
。(
中
略)

衞

護
佛
教
，
僧
徒
有
責
，
我

們
這
一
群
旅
居
緬
甸
、
越
南
、
香
港
、
菲
律
賓
、
印
度
、
星

洲
的
僑
僧
，
對
祖
國
佛
教
自
不
能
忘
情
，
自
從
胡
適
掀
起
這

個
動
人
的
風
潮
之
後
，
全
世
界
中
國
佛
弟
子
的
心
靈
都
受
到

震
動
！
覺
得
在
當
前
唯
物
主
義
瘋
狂
之
時
，
玄
黃
翻
覆
，
群

魔
共
舞
的
局
勢
情
況
之
下
，
胡
適
來
唱
這
個
『
反
佛
』
調
兒

，
未
免
不
智
，
大
家
都
有
『
親
痛
仇
快
』
之
感
！
」
頁1

。

 5.�
當
時
，
是
：
一
、
鈴
木
大
拙
著
，
李
世
傑
譯
，
《
禪
佛
教
入

門
》(

臺
北
：
協
志
工
業
社
，
一
九
七○

)

，
先
行
從
日
文
本

譯
出
。
其
後
，
則
是
以
志
文
出
版
社
的
【
新
潮
文
庫
】
為
中

心
，
先
後
從
英
文
原
著
中
譯
出
的
鈴
木
禪
學
作
品
，
就
有
：

二
、
鈴
木
大
拙
著
，
徐
進
夫
譯
，
《
禪
天
禪
地
》(

臺
北
：

志
文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七
一)

。
三
、
鈴
木
大
拙
著
，
劉
大
悲

譯
，
《
禪
與
生
活
》(

臺
北
：
志
文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七
四)

。

四
、
鈴
木
大
拙
著
，
孟
祥
森
譯
，
《
禪
學
隨
筆
》(

臺
北
：

志
文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七
四)

。
五
、
鈴
木
大
拙
、
佛
洛
姆
著

，
孟
祥
森
譯
，
《
禪
與
心
理
分
析
》(

臺
北
：
志
文
出
版
社

，
一
九
八
一)

。
六
、
鈴
木
大
拙
著
，
徐
進
夫
譯
，
《
歷
史

的
發
展
》(

臺
北
：
志
文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八
六)

。
七
、
鈴
木

大
拙
著
，
徐
進
夫
譯
，
《
開
悟
第
一
》(

臺
北
：
志
文
出
版

社
，
一
九
八
八)

。
八
、
日
文
傳
記
，
是
秋
月
龍珉

著
，
邱

祖
明
譯
，
《
禪
宗
泰
斗
的
生
平
》(

臺
北
：
天
華
出
版
社
，

一
九
七
九)

。
九
、
禪
藝
方
面
，
鈴
木
大
拙
著
，
劉
大
悲
譯

，
《
禪
與
藝
術
》(

臺
北
：
天
華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七
九)

。

十
、
鈴
木
大
拙
著
，
陶
陸
剛
譯
，
《
禪
與
日
本
文
化
》(

臺

北
：
桂
冠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九
二)

。
十
一
基
佛
類
比
方
面
，

鈴
木
大
拙
著
，
徐
進
夫
譯
，
《
耶
教
與
佛
教
的
神
祕
教
》(

臺
北
：
志
文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八
四)

。
十
二
、
淨
土
著
作
方

面
，
鈴
木
大
拙
、
余
萬
居
譯
，
《
念
佛
人
》(

臺
北
：
天
華
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八
四)

。

 6.�
有
關
這
方
面
的
研
究
史
回
顧
，
有
兩
篇
較
完
整
的
論
文
，
可

供
參
考
：
（
一
）
莊
美
芳
，
〈
胡
適
與
鈴
木
論
禪
學
案-

-

從

臺
灣
學
界
的
回
應
談
起
〉
，
一
九
九
八
年
一
月
撰
，
打
字
未

刊
稿
，
共
十
一
頁
。
（
二
）
邱
敏
捷
，
〈
胡
適
與
鈴
木
大
拙

〉
，
收
錄
於
鄭
志
明
主
編
，
《
兩
岸
當
代
禪
學
論
文
集
》
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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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
義
：
南
華
大
學
宗
教
文
化
研
究
中
心
，
二○

○
○

年
五
月

）
，
頁
一
五
五–

一
七
八
。
此
外
，
邱
敏
捷
在
另
一
篇
論
文

中
，
又
提
到
說
：
﹁
首
先
，
陳
之
藩
於
一
九
六
九
年
十
二
月

九
日
在
中
央
副
刊
上
發
表
〈
圖
畫
式
與
邏
輯
式
的
〉
（
《
中

央
副
刊
》
，
一
九
六
九
年
十
二
月
九
日
，
第
九
版
）
；
翌
年

底
，
楊
君
實
也
撰
文
〈
胡
適
與
鈴
木
大
拙
〉
（
《
新
時
代

》
十
卷
十
二
期
，
一
九
七○

年
十
二
月
，
頁
四
十
一
）
。

一
九
七
二
年
元
月
，
英
人
韓
巴
壺
天
對
「
禪
公
案
」
的
詮
釋

／
。
此
外
，
針
對
鈴
木
大
拙
的
禪
學
觀
點
有
所
批
判
，
並
就

「
禪
公
案
」
提
出
詮
釋
觀
點
的
代
表
人
物
應
首
推
巴
壺
天
（

一
九○

五–

一
九
八
七
）
。
他
與
當
時
之
釋
印
順
有
所
交
往

，
其
在
「
禪
公
案
」
的
論
著
對
後
輩
晚
學
產
生
不
少
影
響
作

用
。
巴
氏
認
為
「
禪
」
是
可
以
理
解
的
，
他
不
茍
同
鈴
木
大

拙
《
禪
的
生
活
》
（L

i
v
i
n
g
 
b
y
 
Z
e
n

）
所
提
「
禪
是
非
邏

輯
的
、
非
理
性
的
、
完
全
超
乎
人
們
理
解
力
範
圍
」
的
觀
點

。
六
他
指
出
：
「
自
從
日
人
鈴
木
大
拙
將
禪
宗
用
英
文
介
紹

到
歐
美
以
後
，
原
是
最
冷
門
的
東
西
，
竟
成
為
今
日
最
熱
門

的
學
問
。
不
過
，
禪
宗
公
案
是
學
術
界
公
認
為
最
難
懂
的
語

言
，
參
究
瑞
福
（C

h
r
i
s
t
m
a
s
 
H
u
m
p
h
i
e
y
s

）
蒐
集
鈴
木
大

拙
有
關
禪
的
七
篇
文
章
，
編
為
《S

t
u
d
i
e
s
 
i
n
Z
e
n

》
，
由

孟
祥
森
譯
，
臺
北
志
文
出
版
社
以
《
禪
學
隨
筆
》
列
為
新
潮

文
庫
之
一
發
行
問
世
。
鈴
木
大
拙
的
〈
禪—

答
胡
適
博
士
〉

，
即
係
書
中
一
篇
。
從
此
以
後
，
鈴
木
大
拙
的
禪
學
作
品
，

自
日
文
或
英
文
本
相
繼
譯
成
中
文
版
。
半
載
後
，
《
幼
獅
月

刊
》
特
刊
出
「
鈴
木
大
拙
與
禪
學
研
究
專
輯
」
，
除
了
將
上

述
的
楊
文
載
入
外
，
又
有
邢
光
祖
的
〈
鈴
木
大
拙
與
胡
適
之

〉
。
再
過
一
個
月
，
胡
適
用
英
文
寫
的
〈
中
國
的
禪—

它
的

歷
史
和
方
法
〉
由
徐
進
夫
譯
出
，
刊
在
《
幼
獅
月
刊
》
總
號

二
三
六
號
。
至
此
，
胡
適
與
鈴
木
大
拙
兩
人
所
辯
難
的
問
題

，
才
漸
為
國
內
學
者
所
關
注
，
陸
陸
續
續
地
出
現
了
回
應
性

的
文
章
。
一
九
七
三
年
朱
際
鎰
〈
鈴
木
大
拙
答
胡
適
博
士
文

中
有
關
禪
非
史
家
所
可
作
客
觀
的
和
歷
史
性
的
考
察
之
辨
釋

〉
、
一
九
七
七
年
錢
穆
〈
評
胡
適
與
鈴
木
大
拙
討
論
禪
〉
、

一
九
八
五
年
傅
偉
勳
〈
胡
適
、
鈴
木
大
拙
、
與
禪
宗
真
髓
〉

、
一
九
九
二
年
馮
耀
明
〈
禪
超
越
語
言
和
邏
輯
嗎—

從
分
析

哲
學
觀
點
看
鈴
木
大
拙
的
禪
論
〉
，
以
及
夏
國
安
〈
禪
可
不

可
說—

胡
適
與
鈴
木
大
拙
禪
學
論
辯
讀
後
〉
等
數
篇
，
均
是

回
應
胡
適
與
鈴
木
大
拙
論
辯
而
發
。
」
見
邱
敏
捷
，
〈
巴
壺

天
對
「
禪
公
案
」
的
詮
釋
〉
，
《
臺
大
佛
學
研
究
》
第
十
六

期(
臺
北
：
臺
灣
大
學
文
學
院
佛
學
研
究
中
心
，
民
九
七
年

十
二
月)
，
頁
二
三○

—

二
三
一
。

 7.�
見
張
曼
濤
主
編
，
《
六
祖
壇
經
研
究
論
集
》
（
臺
北
：
大
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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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化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七
六
）
，
收
在
「
現
代
佛
教
學
術
叢
刊

」
，
第
一
冊
，
頁
一
九
五-

二○

四
。

 �8.�
張
曼
濤
的
文
章
有
兩
篇
登
在
《
中
央
日
報
》
的
副
刊
上
，
一

篇
是
〈
關
於
六
祖
壇
經
之
偈
〉
；
一
篇
是
〈
惠
能
與
壇
經
〉

。
其
中
後
一
篇
，
已
收
入
《
六
祖
壇
經
研
究
論
集
》
，
頁

二
四
五-

五
十
一
。
他
用
筆
名
澹
思
發
表
。

 9.�
見
《
六
祖
壇
經
研
究
論
集
》
，
〈
本
集
編
輯
旨
意
〉
，
頁
一

—

二
。

 10.�
此
報
告
文
，
由
關
世
謙
中
譯
，
改
名
為
〈
《
中
國
禪
宗
史
》

要
義
〉
，
收
在
藍
吉
富
編
，
《
印
順
導
師
的
思
想
學
問
》

（
臺
北
：
正
聞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八
五
初
版
）
，
頁
三
三
三-

四
十
。

 11.�
此
為
葉
阿
月
親
自
告
訴
我
的
內
情
，
時
間
在
一
九
九
四
年
春

天
，
地
點
在
其
研
究
室
。

 12.�
事
實
上
，
根
據
〈
故
董
事
長
葉
阿
月
博
士
行
狀
〉
一
文
，

所
提
到
的
詳
情
如
下
：
「
一
九
六
九
年
，
葉
阿
月
博
士
課

程
修
畢
，
先
受
臺
大
哲
學
系
主
任
洪
耀
勳
教
授
聘
為
講
師

，
一
九
七
二
年
獲
得
東
大P

H
.
D
.

文
學
博
士
回
臺
大
復
職
時

，
被
當
時
系
主
任
成
中
英
教
授
聘
為
專
任
副
教
授
，
並
於

一
九
七
九
年
成
為
教
授
。
在
臺
大
講
授
「
唯
識
」
、
「
印
度

哲
學
史
」
及
梵
文
等
課
程
。
任
教
期
問
，
頗
受
前
輩
學
者
，

哲
學
大
師
方
東
美
教
授
之
器
重
提
攜
。
葉
博
士
教
學
之
餘
，

仍
研
究
不
斷
。
」h

t
t
p
:
/
/
f
g
t
r
i
p
i
t
a
k
a
.
p
i
x
n
e
t
.
n
e
t
/

blog/post/29019424

。

 13.�
根
據
〈
故
董
事
長
葉
阿
月
博
士
行
狀
〉
一
文
，
雖
也
曾
提
到

葉
阿
月
於
「
一
九
八
七
年
，
翻
譯
中
村
元
博
士
著
作
《
印

度
思
想
》
，
並
於
一
九
九
六
年
在
臺
灣
由
幼
獅
出
版
社
出

版
。
一
九
八○

年
，
將
其
著
作
《
超
越
智
慧
的
完
成─

梵
漢

英
藏
對
照
與
註
記
》
在
新
文
豐
出
版
社
出
版
。
一
九
九○

年
將
《
心
經
》
從
梵
文
原
典
譯
成
口
語
中
文
。
一
九
七
四
年

十
二
月
發
表
佛
學
著
作
《
以
中
邊
分
別
論
為
中
心
比
較
諸
經

論
的
心
清
淨
說
》
。
另
曾
在
臺
大
哲
學
評
論
（
一
九
八
五
／

一
）
，
發
表
有
唯
識
思
想
的
十
二
緣
起
說
以
中
邊
分
別
論
為

中
心
的
論
文
，
（
一
九
八
七
／
一
）
發
表
中
邊
分
別
論
之
菩

薩
「
障
礙
」
與
「
能
作
因
」
之
學
說
的
論
文
（
一
九
八
九
／

一
）
發
表
窺
基
的
「
心
」
與
「
行
」
之
學
說
的
論
文
，
以
及

以
「
心
經
幽
贊
」
為
中
心
等
文
章
，
其
他
論
文
及
在
中
外

學
會
發
表
之
論
文
不
計
其
數
，
無
法
一
一
介
紹
。
葉
博
士

學
識
深
厚
，
可
說
是
著
作
等
身
，
令
人
欽
佩
」
。h

t
t
p
:
/
/

f
g
t
r
i
p
i
t
a
k
a
.
p
i
x
n
e
t
.
n
e
t
/
b
l
o
g
/
p
o
s
t
/
2
9
0
1
9
4
2
4

。
但

，
筆
者
的
上
述
論
述
，
仍
與
事
實
接
近
。

 14.�
參
見
邱
敏
捷
，
《
印
順
學
派
的
成
立
、
分
流
發
展
》
訪
談
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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》
（
臺
南
：
妙
心
寺
，
二○

一
一
，
初
版
）
。

 15.�
參
見
釋
禪
林
，
《
心
淨
與
國
土
淨
的
辯
證—

印
順
導
師
與
人

間
佛
教
思
想
大
辯
論
》
（
臺
北
：
南
天
書
局
，
二○

○

六
）

。
 16.�
例
如
賴
賢
宗
就
曾
嚴
厲
批
評
牟
宗
三
的
此
書
論
述
，
他
說
：

「
牟
氏
認
為
天
臺
的
『
一
念
無
明
法
性
心
』
並
未
能
如
陽
明

心
學
之
真
正
的
『
存
有
論
的
創
生
』
，
只
是
『
縱
貫
橫
說
』

，
而
非
陽
明
心
學
之
『
縱
貫
縱
說
』
，
而
天
臺
的
『
縱
貫

橫
說
」
的
目
的
只
在
『
作
用
的
保
存
」(

作
用
的
保
存
則
來

自
儒
家
的
良
知
心
體
，
而
非
佛
智)
，
天
臺
的
『
不
斷
斷
』

和
『
圓
』
最
後
表
現
為
一
連
串
的
『
詭
詞
』(

弔
詭
之
言
詞

)

，
牟
氏
認
為
這
就
是
天
臺
『
不
斷
斷
』
的
『
圓
教
』
的
實

義
和
歸
趨
。
極
其
明
白
的
是
，
牟
氏
認
為
佛
教
之
究
極
和
歸

趨
只
是
『
團
團
轉
的
圓
」
和
『
一
連
串
的
詭
詞
』
，
這
樣
的

論
斷
雖
然
在
牟
氏
自
己
的
論
說
中
也
自
成
體
系
，
但
卻
帶
有

對
佛
教
的
極
大
的
偏
見
，
和
佛
教
的
自
我
詮
釋
之
距
離
太
大

了
，
充
滿
了
儒
家
護
教
的
封
閉
心
態
。
」
見
賴
賢
宗
，
〈
論

吳
汝
鈞
《
天
臺
佛
學
與
早
期
中
觀
》
所
論
的
中
觀
學
及
佛

性
取
向
的
詮
釋
〉
，
《
東
吳
哲
學
學
報
》
第
三
期(

臺
北
：

一
九
九
八)

，
頁
四
十
三-

五
十
一
。

【
本
刊
訊
】
內
政
部
長
徐
國
勇
，
二
月
十
七
日
出
席
中
華
佛

教
青
年
會
的
新
春
團
拜
活
動
，
會
中
除
了
大
聊
自
己
與
佛
門
的
因

緣
，
也
允
諾
將
會
好
好
處
理
政
府
目
前
有
關
宗
教
的
幾
項
重
要
議

題
，
包
括
《
宗
教
團
體
法
》
，
宗
教
科
升
格
的
事
宜
。

徐
國
勇
表
示
：
自
己
是
已
皈
依
的
佛
教
弟
子
，
也
是
慈
濟
的

榮
譽
董
事
，
妹
妹
更
已
在
高
雄
出
家
，
幾
乎
一
家
人
都
是
佛
教
徒

，
只
是
因
為
去
年
遇
到
選
舉
，
一
直
忙
著
處
理
掃
黑
等
很
多
事
情

，
大
概
接
下
來
才
會
有
空
去
陸
續
拜
訪
一
些
師
父
。
部
長
也
進
一

步
表
示
，
佛
青
會
其
實
做
了
很
多
有
益
社
會
的
事
情
，
包
括
到
監

獄
幫
忙
戒
毒
、
做
人
心
淨
化
、
協
助
復
歸
社
會
，
也
到
校
園
內
幫

助
很
多
年
輕
人
遠
惡
近
善
，
此
外
出
家
人
也
有
很
多
人
願
意
捐
血

，
他
今
天
必
須
要
代
表
內
政
部
、
代
表
國
家
感
謝
佛
青
會
，
並
轉

達
總
統
蔡
英
文
對
佛
青
會
的
祝
福
。

最
後
，
徐
國
勇
允
諾
將
會
好
好
解
決
「
宗
教
團
體
法
」
的
問

題
，
畢
竟
「
事
緩
則
圓
」
，
希
望
未
來
能
在
制
度
上
盡
量
精
進
、

盡
量
給
大
家
方
便
，
包
括
財
務
、
土
地
跟
立
案
等
相
關
問
題
都
會

處
理
。
部
長
也
預
告
，
內
政
部
已
經
把
組
織
改
造
相
關
法
案
送
到

立
法
院
，
最
快
能
在
今
年
四
、
五
月
通
過
，
屆
時
將
把
內
政
部
民

政
司
宗
教
科
升
格
為
內
政
部
宗
教
司
，
讓
其
位
階
相
當
於
三
級
機

關
，
以
凸
顯
政
府
對
宗
教
的
重
視
。

中
華
佛
教
青
年
會
新
春
團
拜


